
用户需求

一、服务内容

序

号
工作事项 服务内容 数量 单位

1 协警服务

1、协助法院各部门保障日常的秩序维护工作；

2、协助法院各部门完成外派执勤工作；

3、根据工作要求完成相关的各项任务。

28 人

2
文印员服

务

1、协助相关部门做好信息工作、会务工作、行政

事务工作；

2、协助相关部门完成各项文件资料的整理、打印、

复印、装订归档等工作。

4 人

3
调解员服

务

1、认真开展矛盾纠纷调解，采取有效措施化解基

层矛盾；

2、自觉接受司法行政机关指导，严格遵守人民调

解委员会制度规定；

3、认真完成司法行政机关和人民调解委员会交办

的其他工作任务。

2 人

4
电梯及水

电工服务

负责全院电梯的运行管理；

负责全院电梯及附属设备的维修保养和故障检修

工作；

负责全院水电设施的检查、保养和维修工作；

定期检查供水供电设施的性能状况，发现问题及

时排除，确保水电正常供应；

5、注意安全施工，确保供水、供电安全，严防水、

电、网线私拉乱接。消除各种隐患，避免和防止发生

人身和设备事故。

1 人

二、其他要求

（1）项目的实质性要求：按本竞争性磋商文件要求和成交供应商响应文件



内容实施。

（2）合同的实质性条款：采购人与成交供应商的名称和住所、标的、数量、

质量、价款或者报酬、履行期限及地点和方式、验收要求、违约责任、解决争议

的方法等内容。

（3）安全标准：符合国家、地方和行业的相关政策、法规。

（4）验收方法及标准：由采购人组织有关部门按照国家有关标准的规定进

行验收。

（5）法律法规规定的强制性标准：无。

（6）供应商须至少派驻 35 名劳务人员值守采购人员办公及审判区域，并根

据《中华人民共和国劳动法》的要求发放应有的待遇和福利；可参考现有的待遇

及福利情况，且不得低于。

三、验收标准和要求：

1、服务期限：自签订合同之日起一年。

2、交付地点：用户指定地点。

3、付款条件：采购双方签订合同时另行约定。

4、验收要求：按磋商文件技术参数进行验收。


